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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材 业 步 入 深 度 转 型 期建 材 业 步 入 深 度 转 型 期
建 材 行 业 是 国 民 经 济 发 展 的 重 要

基础产业。我国高度重视传统产业转

型升级，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建

材等传统产业做优做强。随着绿色低

碳发展理念深入人心，建材行业步入深

度转型期。

业内认为，建材行业亟需通过传统

建材升级与先进建材壮大来优化供给结

构，从规模扩张转向技术引领，构建绿色

化、智能化、高端化的产业新体系。

创新驱动焕发新机

什么是先进建材？专家表示，先进

建材是契合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突破

传统性能局限，兼顾功能复合、低碳降

碳、绿色循环，广泛用于好房子、定制信

息及基础新兴领域的新一代无机非金属

材料。先进建材的重点发展方向包括先

进胶凝材料、先进玻璃材料、高端精细陶

瓷以及无机纤维与复合材料。

中 国 建 筑 材 料 联 合 会 日 前 发 布 的

《中国建筑材料行业高质量发展报告》显

示，“十四五”期间，建材行业高质量发展

持续推进并不断加快。其中，创新驱动、

绿色转型、开放互通对行业发展的贡献

率达到 80%，成为行业发展转型的主要

动力和关键因素。

近年来，建材行业科技创新明显加

快，创新驱动持续强化。预计 2025 年行

业科技研发投入强度将达到 1.5%，高于

原材料行业整体水平。其中，无机非金

属新材料研发投入累计超过 1600 亿元；

一批“世界首创、全球领先”技术不断涌

现 ；建 材 行 业 新 产 品 销 售 收 入 占 比 从

12.2%大幅提升至 21.4%。

在近日举行的中材国际绿色智能创

新交流会上，水泥窑协同处置、替代燃

料、低碳胶凝材料等一批创新技术成果

引人注目。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周育先

介绍，集团自主研发的新型低碳水泥，碳

排放强度降低 30%。在国内，这类低碳

胶凝材料与装配式建筑、节能保温系统

结合，优先用于老旧小区改造、保障性住

房等民生工程。

中 国 中 材 国 际 工 程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以下简称“中材国际”）在会上发布了全

链创新综合治理解决方案赋能无废城

市、工业烟气超净排放系统解决方案、中

材智慧矿山系统解决方案、智能运维系

统解决方案 4 项创新技术成果。

“这些解决方案的推出，为矿山行

业、水泥行业从‘数字化’向‘数智化’转

型升级提供了可落地的路径。”中材国

际董事长印志松介绍，公司近年来持续

加大研发投入，推动绿色智能、高端装

备、固废资源化、清洁能源等原创技术

从试点走向规模化落地。同时，依托技

术装备与属地化网络，深化创新链、产

业 链 、价 值 链 整 合 ，让 传 统 工 业 焕 发

生机。

“十五五”规划纲要多次提及“数智

化”。近年来，建材行业数智转型持续推

进，运行效能不断优化。数据显示，目前

建 材 行 业 关 键 工 序 数 控 化 率 已 达 到

70%，比 2020 年提升 16.2 个百分点。行

业数智化水平不断提升，AI 大模型开始

实际应用，建材行业正迎来智能时代。

融合发展开拓市场

“全球建材行业正迎来深刻变革，

在政策、技术、市场共同驱动下，呈现低

碳脱碳全域化、产业结构高端化、生产

制造智能化、资源利用循环化四大发展

趋势。”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建材集团

首席科学家彭寿说，当前全球建材行业

的区域发展格局日益清晰，亚太地区以

规模引领，欧美国家占据高端市场，东

南亚、中东、印度等新兴市场基建投资

年 增 速 超 过 10% ，正 释 放 出 巨 大 增 量

红利。

专家认为，建材行业融合发展，需打

破学科边界，推动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

交叉；打破主体边界，推动企业、高校、科

研机构协同创新；打破区域边界，推动国

际联合研发；打破行业边界，推动建材、

建筑领域深度融合。

当下，针对建材生产与建筑应用衔

接不畅的痛点，行业正加快从“生产导

向”向“需求导向”转型。今年 1 月 1 日起

正式实施的建材行业首个“好材料”选材

标准——《好材料选材通则》，明确健康、

安全、绿色、优质四大核心指标，为“好房

子”建设提供统一选材依据。在“好房

子”市场需求拉动下，不少建材企业已完

成转型突破，从单一产品生产商转型为

“一体化解决方案”服务商；很多模块式、

数字化的装配式建造方式，已开始广泛

应用于“好房子”。

走进华构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构科技”）产品展示区，各类装配式建

筑构件产品一一排列。“装配式建筑方式

可使建筑物施工周期缩短 30%至 50%，减

少碳排放、提升工程质量。”华构科技董

事长陈静介绍，公司年产各类高性能混

凝土预制部品部件超 100 万立方米，已建

立起涵盖全产业链的一体化服务优势。

“我们的产品有应用于新能源领域的高

性能混凝土预制风电塔筒、应用于建筑

领域的装配式房屋和应用于交通领域的

大型桥梁等构件。产品采用 C80+高性

能混凝土，安全性更高、维护成本更低、

建设周期更短。”陈静说。

绿色高端渐成主流

当前，我国建材行业碳排放总量和

排放强度实现持续“双降”，正迈向“碳中

和”时代。主要建材产品能效、环保、工

艺装备水平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绿色

建材产品规模突破 2500 亿元，低碳生产

力为建材行业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绿色转型是建材行业内外环境的必

然要求。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相关负责

人说，政策端已形成对高碳发展路径的

刚性约束机制，市场端正以绿色消费为

标志重塑建材行业市场规则，绿色转型

直接决定着行业企业的存续发展。

在彭寿看来，从传统建材迈向先进

建材，行业转型要经历萌芽起步、重点突

破、深度转型 3 个阶段，最终实现全面绿

色化、智能化、高端化发展。先进建材无

论在性能提升、功能复合、绿色低碳还是

创新引领上，都拥有巨大发展空间。

以先进玻璃材料领域为例，专家表

示，我国在信息显示玻璃、新能源玻璃、

特种功能玻璃等方面持续取得创新突

破，正加速从“跟跑”“并跑”向“领跑”转

变。面对全球智能革命浪潮，先进玻璃

材料正在加速由第一代高品质浮法玻

璃、第二代光伏玻璃、第三代新型显示玻

璃向第四代 AI 光电玻璃过渡发展。下

一步应重点开展从理论研究、材料设计

到制备应用的全链条一体化创新，持续

提升玻璃材料在先进半导体封装、先进

光器件、AI 算力液冷等领域的重大应用

价 值 ，为 建 材 行 业 高 端 化 转 型 注 入 新

动能。

高端精细陶瓷是航空航天、先进核

能、半导体等尖端领域不可或缺的关键

材料，需聚焦超高能、超高精、超可靠等

极端服役环境，并强化高集成材料、器件

与功能的协同调控。对于无机纤维与复

合材料，下一步发展的重点是突破高端

装备用特种玻璃纤维、大直径碳纤维等

关键材料，以及攻克数字化设计、绿色智

能制造、高价值回收利用等核心技术。

不断优化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

钟庭军

“十五五”规划纲要要求“深化住房公积金制

度改革，扩大使用范围，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

房公积金制度”。“十五五”时期，我国城镇化从快

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从大规模增

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住房

公积金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修订正当

其时。

“十四五”时期，住房公积金工作取得积极成

效。制度覆盖范围持续扩大，缴存人数增加 2400

万人左右。加大对租房的支持力度，租房提取人

数 增 加 了 1400 多 万 人 ，提 取 金 额 年 均 增 幅 近

25%。资金安全底线进一步筑牢，个人住房贷款

不良率控制在较低水平。数字化发展取得新突

破，出台《关于加快住房公积金数字化发展的指导

意见》，13 项“跨省通办”任务全面实现，“高效办

成一件事”9 个服务事项全面完成。

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

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新就业形态快速

发展，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顺应

新形势新要求，应坚持服务大局、融入全局、前瞻

布局，推动《条例》修订，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

作用。

助力灵活就业人员实现安居梦。近年来，随

着新经济形态的蓬勃发展以及就业方式的多元

化，我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呈现出持续扩大的态

势。2021 年，住房城乡建设部启动灵活就业人员

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试点，体现“投资于人”的政

策导向，目前 36 个试点城市已有 200 多万灵活就

业人员参加了住房公积金制度试点。《条例（修订

征求意见稿）》明确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

公积金制度，为扩大制度受益群体提供法律保障。

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目前我国正处

于房地产发展新旧模式转换的重要节点，需要住

房公积金制度协同配合，建立人、房、地、钱要素联

动机制。从结构上看，多层次住房租赁体系逐步

构建，住房公积金租房支持政策也经历了从“有条

件提取”到“全面放开”再到“额度提升”的过程。

同时，加大对租赁和购买保障性住房的支持力

度。《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顺应缴存人住房消

费需求结构变化，优化了租房提取的条件。从品

质上看，适应人民群众对“好房子”的需求，期待在

《条例》修订基础上，加大对缴存人购买绿色建筑、

超低能耗建筑、装配式建筑等的支持。

促进居住环境改善。当前，人民群众的住房

需求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期待拥有更舒适的

居住环境。从装修消费维度看，2010 年至 2020 年

是我国住房大规模建设时期，这些住房存在装修

改造需求。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一定额度的自住住房装修有助于改善居住

条件。从物业消费维度看，提取住房公积金缴纳自住住房物业费有利于减轻

缴存人用于“养房”的支出，为其他消费释放资金。

回顾发展历程，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经历了从支持住房建设，到支持居

民个人购房租房，再到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的变化。展望未来，这项制

度还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城市发展战略以及住房发展需要，不断优化

完善，持续为人民群众不同阶段的住房消费需求提供有力支撑。

本版编辑 李和风 美 编 王子萱

根据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下称“中国银行”）与中
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下称“中国信达深圳分
公司”）于 2025 年 11 月 27 日签署的《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协议》，中国银
行已将其对《公告清单》（详见附件）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
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批量转让给中国信达深圳分
公司。中国银行及中国信达深圳分公司特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
担保人以及相关债务承继人（如有）。

中国信达深圳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

清单》中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包括相关债务承继人），从公告之日
起立即向中国信达深圳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相关文件约定的还
本付息义务及其他相应义务。本公告未尽事宜，以双方签订的转让
合同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
2026 年 6 月 9 日

注：
1.《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转让基准日（转让基准日为 2025 年 10

月 22 日）的债权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包括相关债务承继人）
应支付的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
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中国银行所垫付的应由债务人及担保
人负担的包括但不限于仲裁费、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公告费、评
估费、律师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包括相关债务承继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

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或
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上列借款人、担保人如有疑问，请与以下联系人联系。
中国银行联系人：罗功勉 电话：0755-22333508
地址：深圳市罗湖区建设路 2022 号国际金融大厦
中国信达深圳分公司联系人：周翔宇 电话：0755-82963757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1003 号大中华国际金融中心 A 座

20 层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借款人名称

深圳市丽明物流有限公
司

深圳市鸿裕通科技新材
料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广华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深圳皇庭家具集团有限
公司

深圳市富杰龙自动封口
胶袋有限公司

深圳市国德通再生资源
有限公司

深圳市格斯音科技有限
公司

深圳市美窝贸易有限公
司

深圳市元达兴包装制品
有限公司

深圳市鑫三合贸易有限
公司

深圳智慧兔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

深圳市思德宝科技有限
公司

深圳睿明晟贸易有限公
司

深圳市爱康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

深圳市博道云进出口贸
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佰顿义齿有限公
司

深圳市织能华苑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

深圳嘉源行贸易有限公
司

深圳越龙方贸易有限公
司

借款合同编号

2022圳中银布普借字第
000323 号

2023圳中银坪普电借字
第 230111 号

2022圳中银坪普借字第
000179 号

2023圳中银南普电借字
第 230279 号

2025圳中银南普借字第
000313 号

2023圳中银南普电借字
第 230313 号

2023圳中银罗普电借字
第 230041 号

2023圳中银罗普电借字
第 230028 号

2022圳中银华普借字第
000567 号

2023圳中银岗普电借字
第 230076 号

2024圳中银高普电借字
第 240023 号

2023圳中银东普电借字
第 230202 号

2023圳中银东普借字第
128 号

2023圳中银东普电借字
第 230492 号

2022圳中银东普借字第
0313 号

2024圳中银东部额借字
第 7000158 号

2023圳中银上普电借字
第 230412 号

2022圳中银宝普借字第
000223 号

2023圳中银宝普电借字
第 230234 号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债权本金（元）

2156482.61

5950000

2561324.65

6555151.75

8199999.72

5985304.46

1969302.5

3279982.36

3008183.2

2699686.97

4873475.39

5107486.49

6189999.85

7000000

3159763.26

909999.63

6895674.2

1658542.8

5299580.93

担保人

保证人：徐洪明
抵押人：徐洪明

保证人：吴观富、吴晓辉
抵押人：吴观富

保证人：陈泉辉、古清平
抵押人：陈泉辉

保证人：潘小玲
抵押人：潘小玲

保证人：邱月祥、张发富
抵押人：张发富

保证人：邹国和、黄秀香
抵押人：黄秀香

保证人：李铁
抵押人：李铁

保证人：蒋金凤、张世通
抵押人：蒋金凤

保证人：吴葛生
抵押人：吴葛生

保证人：漆书珍
抵押人：漆书珍

保证人：李小兵
抵押人：李小兵

保证人：陈群亮
抵押人：陈群亮

保证人：蔡恒
抵押人：蔡恒

保证人：李佩纳
抵押人：李佩纳

保证人：冯如荣
抵押人：冯如荣

保证人：陈德斌

保证人：王影
抵押人：王影、邹爱民

保证人：赵耀、禇娟
抵押人：赵耀、禇娟

保证人：尤永东
抵押人：尤永东

保证/抵押/质押合同编号

2022 圳中银布普保字第 000323 号、
2022 圳中银布普抵字第 000323 号

2023 圳中银坪普电保字第 230111A 号、
2023 圳中银坪普电保字第 230111B 号、
2023 圳中银坪普电抵字第 230111 号

2022 圳中银坪普保字第 000179 号、2022
圳中银坪普抵字第 000179 号

2023 圳中银南普电保字第 230279A 号、
2023 圳中银南普电抵字第 230279 号

2025圳中银南普保字第7000126号、2025
圳中银南普抵字第 7000126 号

2023圳中银南普电保字第230313号、2023
圳中银南普电抵字第 230313 号

2023圳中银罗普电保字第230041号、2023
圳中银罗普电抵字第 230041 号

2023 圳中银罗普电保字第 230028A 号、
2023 圳中银罗普电保字第 230028B 号、
2023 圳中银罗普电抵字第 230028 号

2022 圳中银华普保字第 000567 号、2022
圳中银华普抵字第 000567 号

2023圳中银岗普电保字第230076号、2023
圳中银岗普电抵字第 230076 号

2024圳中银高普电保字第240023号、2024
圳中银高普电抵字第 240023 号

2023圳中银东普电保字第230202号、2023
圳中银东普电抵字第 230202 号

2023圳中银东普保字第128号、2023圳中
银东普抵字第 128 号

2023圳中银东普电保字第230492号、2023
圳中银东普电抵字第 230492 号

2022 圳中银东普保字第 0313 号、2022 圳
中银东普抵字第 0313 号

2024 圳中银东部额保字第 7000158 号

2023圳中银上普电保字第230412号、2023
圳中银上普电抵字第 230412 号

2022 圳中银宝普保字第 000223 号、2022
圳中银宝普抵字第 000223 号

2023圳中银宝普电保字第230234号、2023
圳中银宝普电抵字第 230234 号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附件： 公告清单

根据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下称“中国银行”）与中
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下称“中国信达深圳分
公司”）于 2025 年 11 月 17 日签署的《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协议》，中国
银行已将其对《公告清单》（详见附件）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
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批量转让给中国信达深圳
分公司。中国银行及中国信达深圳分公司特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
及担保人以及相关债务承继人（如有）。

中国信达深圳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

清单》中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包括相关债务承继人），从公告之日
起立即向中国信达深圳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相关文件约定的还
本付息义务及其他相应义务。本公告未尽事宜，以双方签订的转让
合同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
2026 年 6 月 9 日

注：
1.《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转让基准日（转让基准日为 2025 年 10

月 15 日）的债权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包括相关债务承继人）
应支付的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
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中国银行所垫付的应由债务人及担保
人负担的包括但不限于仲裁费、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公告费、评
估费、律师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包括相关债务承继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

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或
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上列借款人、担保人如有疑问，请与以下联系人联系。
中国银行联系人：罗功勉 电话：0755-22333508
地址：深圳市罗湖区建设路 2022 号国际金融大厦
信达资产联系人：周翔宇 电话：0755-82963757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1003 号大中华国际金融中心 A 座

20 层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借款人名称

深圳市兴欣旺贸易有
限公司

优达网络科技（深圳）
有限公司

中芯泰（深圳）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嘉锋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上达教育科技
有限公司

深圳市食鲜令科技有
限公司

深圳市鹏浩商贸有限
公司

深圳市忠鑫汇实业有
限公司

天众（深圳）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深圳市深国汽车检测
有限公司

深圳市加减代谢科技
有限公司

深圳市金秀服装有限
公司

深圳惠万佳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

深圳市以丰盛进出口
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壬银兴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新貌贸易有限
公司

深圳几木创意空间设
计有限公司

深圳市艾母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深圳市阿珍翠旺餐饮
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方溢贸易有限公
司

借款合同编号

2023 圳中银东部普电
借字第 230149 号

2022 圳中银宝普借字
第 000644 号

2025 圳中银宝普借字
第 000123 号

2023 圳中银宝普电借
字第 230038 号

2023 圳中银高普电借
字第 230356 号

2023 圳中银高普电借
字第 230373 号

2022 圳中银高普电借
字第 220024 号

2023 圳中银高普电借
字第 230157 号

2022 圳中银高普借字
第 160695 号

2023 圳中银福普电借
字第 230135 号

2022 圳中银福额借字
第 700184 号

2023 圳中银福普电借
字第 230263 号

2022 圳中银福额协字
第 709281 号

2022 圳中银福普借字
第 716019 号

2024 圳中银罗普借字
第 000725 号、2025 圳
中 银 罗 普 借 字 第
000308、000310 号

2023 圳中银东部普电
借字第 230179 号

2022 圳中银营普借字
第 000133 号

2022 圳中银中普借字
第 000539 号

2023 圳中银中普电借
字第 230248 号

2022 圳中银中普电借
字第 220196 号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债权本金（元）

6214316.32

8269998.13

3923194.83

3132487.36

3671012.54

7077113.58

4466119.89

3522317.43

2476678.53

3923587.84

4861217.85

2524257.00

3998149.72

1060000.00

5896651.36

2830794.24

3993037.73

4499999.15

4108575.38

5721710.37

担保人

保证人：李伟、王烂淋
抵押人：李伟、王烂淋

保证人：曾平荣、许芳华
抵押人：许芳华

保证人：邱晓娜、黄斌
抵押人：邱晓娜

保证人：王焕新
抵押人：王焕新

保证人：汪显艳
抵押人：汪显艳

保证人：黄艳、蔡仪
抵押人：黄艳

保证人：郑鹏、张颖、龚浩严
抵押人：郑鹏

保证人：果正忠
抵押人：果正忠

保证人：金玲、管立军
抵押人：管立军

保证人：倪慧慧、王国辉
抵押人：倪慧慧

保证人：陈荣章、张德琼
抵押人：张德琼

保证人：郑日香
抵押人：郑日香

保证人：钟蓉
抵押人：钟蓉

保证人：周豪
抵押人：周庆坚

保证人：黄冬枚、张国云
抵押人：黄冬枚

保证人：周汀貌、廖会新
抵押人：周汀貌

保证人：胡荣娣、丁春华、丁小飞
抵押人：胡荣娣、丁春华

保证人：王淑华
抵押人：王淑华

保证人：邓宝珍、赖国平
抵押人：邓宝珍

保证人：史梦
抵押人：史梦

保证/抵押/质押合同编号

2023 圳中银东部普电保字第 230149 号、2023 圳中银东
部普电抵字第 230149A号、2023圳中银东部普电抵字第
230149B 号

2022 圳中银宝普保字第 000644 号、2022 圳中银宝普抵
字第 000644 号

2025 圳中银宝普保字第 000123 号、2025 圳中银宝普抵
字第 000123 号

2025 圳中银宝普电保字第 230038 号、2025 圳中银宝普
电抵字第 230038 号

2023 圳中银高普电保字第 230356 号、2023 圳中银高普
电抵字第 230356 号

2023圳中银高普电保字第230373A号、2023圳中银高普
电保字第230373B号、2023圳中银高普电抵字第230373
号

2022 圳中银高普电保字第 220024A 号、2022 圳中银高
普电保字第 220024B 号、2022 圳中银高普电抵字第
220024 号

2023 圳中银高普电保字第 230157 号、2023 圳中银高普
电抵字第 230157 号

2022 圳中银高普保字第 160695 号、2022 圳中银高普抵
字第 160695 号

2023 圳中银福普电保字第 230135A 号、2023 圳中银福
普电保字第230135B号、2023圳中银福普电抵字第230135
号

2022 圳中银福额保字第 700184A 号、2022 圳中银福额
保字第 700184 号、2022 圳中银福额抵字第 700184 号

2023 圳中银福普电保字第 230263 号、2023 圳中银福普
电抵字第 230263 号

2022 圳中银福普保字第 709281 号、2022 圳中银福普抵
字第 709281 号

2022 圳中银福普保字第 716019 号、2022 圳中银福普抵
字第 716019 号

2024 圳中银罗普保字第 000291 号、2024 圳中银罗普抵
字第 000169 号、2025 圳中银罗普保字 000139 号、2025
圳中银罗普抵字第 000061 号

2023 圳中银东部普电保字第 230179 号、2023 圳中银东
部普电抵字第 230179 号

2022 圳中银营普保字第 000133A 号、2022 圳中银营普
保字第 000133B 号、2022 圳中银营普抵字第 000133 号

2022 圳中银中普保字第 000539 号、2022 圳中银中普抵
字第 000539 号

2022 圳中银中普电保字第 230248 号、2022 圳中银中普
电抵字第 230248 号

2022 圳中银中普电保字第 220196 号、2022 圳中银中普
电抵字第 220196 号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附件： 公告清单


